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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131/02-03號文件   2003年 1月 23日與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聯 席 會 議 的

紀要

立法會CB(1)1137/02-03號文件   2003年 2月 6日 與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聯 席 會 議 的

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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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167/02-03號文件   2003年 2月 24日與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舉 行 聯 席 會 議 的

紀要

立法會CB(1)1201/02-03號文件   2003年 2月 24日會
議的紀要 )

2003年 2月 24日會議的紀要，以及 2003年 1月 23
日、2月 6日和 2月 24日與交事務委員會舉行各次聯席會議
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事務委員會自上次會議後曾發出下

述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994/02-03號文件   Doug WOODRING
先生的電子郵件來

函 ， 當 中 附 有

WOODRING 先 生

就部分環境事宜與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之間的往來書信

立法會CB(1)1223/02-03號文件   羅致 光 議 員 發 出

的函件，內容為要

求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與 經 濟 事 務 委

員會 舉 行 聯 席 會

議討 論 在 能 源 政

策範 疇 內 的 可 再

生能源事宜

立法會CB(1)1322/02-03號文件   地球 之 友 要 求 獲

提供 機 會 於 事 務

委員 會 的 會 議 上

與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會 的 委 任 成 員

交換意見的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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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202/02-03(01)號文件  跟進行動一覽表

立法會CB(1)1202/02-03(02)號文件  待議事項一覽表)

3. 委員同意在事務委員會訂於 2003年 4月 28日 (星
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討論以下事項   

(a) 堆填區收費計劃的詳細建議；及

(b) 《 2002年噪音管制 (修訂 )條例》良好管理業
務守則。

(會後補註：應政府當局要求，並經事務委員會
主席同意，2003年 4月 28日會議的議程已作出修
訂，刪除上文 (b)項。 )

4.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3年 4月 28
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與經濟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就
“2003年《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中有關再生能源的發
展 ”一事進行討論。

IV. 208DS“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階段第階段第階段第階段第 1期第期第期第期第 1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昂坪污水收集系統昂坪污水收集系統昂坪污水收集系統昂坪污水收集系統、污水處理及排放設施、污水處理及排放設施、污水處理及排放設施、污水處理及排放設施 ”
(立法會CB(1)1202/02-03(03)號文件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文件 )

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1扼要提述工
務計劃 208DS“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階段第 1期第 1部分
  昂平污水收集、處理及排放設施 ”的目的和背景。總
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繼而以電腦投影片介紹是項擬議

工程計劃，該項計劃旨在為大嶼山昂平興建三級污水處

理廠、公共污水渠及污水輸送管道。

在昂平設立三級污水處理廠的支持理據

6. 何鍾泰議員察悉，昂平污水處理廠將會是本港

首間三級污水處理廠，其污水處理標準較淨化海港計劃

採用的標準高很多。他認同香港有需要就三級污水處理

進行試驗，但質疑政府當局在昂平興建首間三級污水處

理廠的理據。按政府當局在其就長春社提交的意見書所

作回覆中指出，昂平污水處理廠的建造費用較高，原因

是其位置偏遠、土地條件獨特，以及預期在假日的遊人

會大幅增加，因而需要應付流量變化很大的污水。單就

污水泵及其他處理設備而言，安裝該龐大網絡的機電工

程費用便需要 5,700萬元。鑒於有關地盤存在種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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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建造／保養費用高昂，他認為不值得在昂平興建三

級污水處理廠，應另覓一處較少局限的地方試驗三級污

水處理設施，以作替代。

7.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環境 )1解釋，政府
當局有需要興建昂平污水處理廠，以應付在吊車系統及

相關發展於 2005年 8月啟用後大量增加的污水。由於昂平
污水處理廠位於石壁水塘的集水區之內，而該水塘是大

嶼山唯一的供水來源，故需要採用較高的污水處理水

平，以保護區內的水質。總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補充，

有關選址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作出。相關成本偏高的主

要原因是該處的地理及地質情況獨特，既須保護石壁水

塘的水質免受污水處理廠意外滲漏影響，又須保護東涌

的水質免受日常排放的污水影響。何議員表示，他並非

質疑是否需要在昂平興建污水處理廠，只是看不到為何

需要提供現時建議的高處理水平來保護石壁水塘，因為

現時東江水供應充足，但該水塘已使用多年，兼且容量

不大，已日漸失去其作用。此外，香港其他水塘並沒有

獲得相同程度的保護。

8. 然而，主席持不同意見，並表示香港應該擁有

本身的水塘及水源，以減低對東江水的依賴。她指出，

鑒於委員較早前對淨化海港計劃採用的化學強化一級處

理方法表示不滿，因此，事務委員會一致認為在新建的

污水設施應該採用三級處理方法。她亦支持在昂平興建

獨立的三級污水處理設施的決定，因為該處位置偏遠隔

僻，不在淨化海港計劃的涵蓋範圍之內。此外，昂平污

水處理廠是一項永久的污水處理設施，而試驗工程計劃

只包括把部分經過處理的污水重新使用。

9.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1重
申，吊車系統在 2005年 8月啟用後，到訪該區的遊人將會
大幅增加，而石壁水塘作為大嶼山及其他離島合共超過

100 000名居民的唯一水源，卻與昂平污水處理廠甚為接
近，因此，該污水處理廠在處理污水方面有需要採用較

高的標準。他澄清，石壁水塘的容量不算小，亦未有失

卻其重要性，反而是大嶼山居民最重要的水源；因此，

其集水區如果受到任何污染，許多人將會受到影響。他

又表示，如果建造龐大的供水網絡來取代石壁水塘的功

能，此舉不但費用高昂，而且需要很長時間。經考慮污

水處理廠對石壁水塘集水區構成的風險及相關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的結果，政府當局認為在昂平設立三級污水處

理廠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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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平污水處理廠採用的處理技術

10.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按何準則決定在昂平污水處

理廠採用順序分批式反應器技術，以及就經過處理的污

水的質素、建築成本和經常開支而言，該技術與生物曝

氣過濾池技術的比較如何。總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表

示，政府當局曾就若干個三級污水處理技術方案進行研

究，其中包括薄膜生物反應器、延時曝氣、旋轉式生物

接觸器、順序分批式反應器及生物曝氣過濾池。經考慮

土地需求、本地經驗、維修費用、對流量不固定的污水

的適用程度，以及是否具備所需設備等因素，政府當局

的結論是，順序分批式反應器應該是最適合昂平污水處

理廠採用的方案。就經過處理的污水的質素而言，順序

分批式反應器技術與生物曝氣過濾池技術的效果相若，

但順序分批式反應器在處理流量不固定的污水方面較具

成效，其建造及經營費用亦較生物曝氣過濾池略為平

宜。此外，生物曝氣過濾池技術只經證實在氣候涼快的

國家有效，在氣候溫暖地方的成效仍有待驗證，因為在

溫暖氣候之下，濾料上的生物量生長速度可能較快，因

而需要進行較頻密的反清洗，以免過濾池出現閉塞。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1補充，上述兩個
三級污水處理方案均能將污水處理至規定的水質指標。

根據淨化海港計劃，政府當局正就在香港使用生物曝氣

過濾池技術進行一項試驗計劃，並需若干時間才能就該

技術是否適合香港的氣候條件得出結論。由於昂平污水

處理廠的工程時間編排緊密，政府當局決定採用順序分

批式反應器技術而不採用仍在香港進行試驗的生物曝氣

過濾池技術，因為前者業經多方驗證，而本地亦有足夠

紀錄顯示該技術不但可靠，而且成績理想。

11. 鑒於本地已具備順序分批式反應器的專業人材

和設備，主席質疑相關建設及經常費用為何仍然偏高，

尤其是土地費用亦已獲得折扣。總工程師／顧問工程管

理表示，相關設備包括使用紫外光消毒、污泥處理及雙

重濾料的砂濾池。有關費用是根據供應商提供的預測數

據計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助理秘書長 (環境 )1A補充，
費用偏高的部分原因是污水處理廠所在地點偏遠，以及

需要在三級處理過程中為污水進行曝氣。

污水再用

12. 何秀蘭議員詢問污水再用試驗計劃的目的是否

要為大嶼山提供自給自足的供水系統；若然，經過處理

的污水將如何貯存及運用。她又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研究

在其他地區使用經過處理的污水。總工程師／發展 1表
示，由於該試驗計劃是本港首個污水再用試驗計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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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署會待取得該計劃的結果後，才決定日後的工作路

向。如果發覺該計劃成績理想，政府當局會考慮在其他

地區的污水處理設施廠推行該計劃。總工程師／顧問工

程管理補充，政府當局已成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以

確保上述試驗計劃得以成功推行。預期有 30%至 40%經過
處理的污水可作沖廁及園林灌溉用途。污水再用率偏低

是因為在雨季期間，對灌溉的需求不大。政府當局會盡

力發掘更多把污水再用的途徑，但認為不適宜將經過處

理的污水作沐浴及飲用等易受污染影響的用途。

13. 主席表示，經昂平污水處理廠作三級處理後的

污水水質既然甚高，將再使用率的目標定於 30%至 40%便
是過份偏低。除在吊車站及相關發展用作沖廁及園林灌

溉之外，政府當局應多做功夫，把經過處理的污水善加

利用。將經過處理的污水排入海洋水域既不符合節約用

水的原則，又不能成為須作較昂貴的三級污水處理的支

持論據。她對污水再用試驗計劃表示有保留，除非能發

掘更多將污水再用的途徑。

14.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1回應
時表示，由於污水再用試驗計劃是本港首個正式的污水

再用試驗計劃，政府當局必需採取較為審慎的處理方

法，以期確定污水再用的影響。由於需要時間讓市民大

眾接受該理念，政府當局打算將污水再用的初步應用範

圍局限於沖廁及灌溉等不易受污染影響的用途，該類用

途約佔相關用水的 30%至 40%。部分經昂平污水處理廠處
理的污水，會被送往另一 “沖廁及非飲用水 ”回收水供水
系統，供昂平的公廁和日後的吊車站及相關設施使用。

政府當局會研究將石壁監獄納入污水再用試驗計劃的涵

蓋範圍，而其餘經過處理的污水則會經由污水輸送管道

排放至東灣的南部海洋水域。預期透過上述試驗計劃取

得的寶貴數據和經驗，可讓政府當局研究擴大污水再用

範圍的可行性。雖然昂平污水處理廠的完工日期須與吊

車系統落成啟用的時間配合，但現時仍有充分時間推行

污水再用試驗計劃，而政府當局已另自批出該計劃的撥

款。他歡迎委員就該計劃提出意見，並就可以成為污水

再用的途徑提出建議。

15. 李柱銘議員詢問，經過處理的污水是否永遠達

不到食用水的標準，否則，可將該等污水作進一步的處

理，然後與東江水混合作食水用途。水務署總工程師／

發展 1表示，除在南非某個地區，其經過處理的污水可達
致食用水的標準之外，以他所知，世界上現時沒有其他

國家把經過處理的污水作食水用途。經過處理的污水多

數用於沖廁及園林灌溉等不易受污染影響的用途。李議

員表示，如果政府當局無意將經過處理的污水作易受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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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影響的用途，則評估市民大眾對污水再用的接受程度

並無意義。政府當局應專注於為經過處理的污水發掘其

他非食用水途 (例如洗車 )。

16.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1表
示，污水可予三級處理，但此舉不表示該等經過處理的

污水適宜飲用。污水必須經過更高程度的處理，去除當

中所含細菌及其他污染物，才可達到食用水的標準。此

外，即使投放大量資源令經過處理的污水達到食用水的

標準，但市民大眾仍可能難以接受以經過處理的污水作

為食水。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助理秘書長 (環境 )1A補充，
污水所有成分都是曾經使用過的水，當中含有很多細菌

及污染物。雖然三級處理程序應該可以除去 95%的懸浮固
體／有機金屬及 99.999%的細菌，但該等污水仍須經過多
重處理程序，包括沉澱、超過濾、反滲透等，才可與其

他食用水源混合。他指出，新加坡多年來一直有探討如

何把污水再用作為食水，但至今仍處於試驗階段。昂平

污水處理廠的試驗計劃不可能以該類高處理水平作為目

標。然而，李議員指出，雖然新加坡及香港分別依賴馬

來西亞及內地供應食水，但新加坡的情況涉及政治因

素，該等因素對香港並不適用。因此，香港未必需要在

污水再用方面作出巨大投資。

17. 何秀蘭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衡量上述試驗

計劃的結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環境 )1
表示，政府當局在評核該試驗計劃時，將會考慮使用者

的接受程度、對周圍環境的影響，以及成本效益等。政

府當局會在地面鑽取洞穴，用以評核使用經過處理的污

水作灌溉用途對地下水及周圍土壤的影響，並會按照環

境影響評估程序，進行環境監察及實施若干緩解措施。

主席繼而詢問跨部門工作小組擬就污水再用進行研究的

時間安排。總工程師／顧問工程管理表示，由於該工作

小組須待昂平污水處理廠於 2005年 7月落成後，才能收集
有關污水再用的資料數據，有關研究的結果預期要到

2006至 07年才可備妥。不過，主席表示，工作小組對可
作污水再用的途徑應該有腹稿，無須等待至昂平污水處

理廠落成啟用。

18. 主席在總結上述討論前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介紹

資料，以及將生物曝氣過濾池與順序分批式反應器作出

比較，尤其是該兩項技術在建設及經常開支方面的差

別，然後才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李柱銘議

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已準備支持昂平污水處理廠的撥

款，但政府當局必須就其開支理據提供較明確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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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4月 25日


